
1-1-1.社会团体成立、变更、注销登记流程图

受理
窗口受理（0.5 个工作日）

承办
社会组织管理科初审并提
出办理意见（1 个工作日）

审核
报民政局分管领导审核

（1 个工作日）

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

条件的，向申请人一
次性告知补办材料

材 料 中

出 现 错
误 的 下
发 补 正

通知书，
进 行 材
料补正

决定

局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（1 个工作日）

法定时限：60 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：5个工作日

申请
申请人向市民政局窗口（网上）
提交材料，预审通过后，报纸质

材料

办结
出具行政许可决定书、归档、窗口送达

（1.5 个工作日）

作出不予许可决

定的，制作文书、
说明理由，并告知
依法申请复议、提

起行政诉讼的权
力

不属于许可范畴

或不属于本机关
职权范围的，出
具《不予受理通

知书》并说明理
由

依法公开

承办机构：市民政局社会组织管理局。

服务电话： 0559-2355359（社会组织管理局） 监督电话：0559-2355256（局办公室）。



1-1-2.社会团体修改章程核准流程图

承办机构：市民政局社会组织管理局。

服务电话： 0559-2355359（社会组织管理局） 监督电话：0559-2355256（局办公室）。

报民政局分管领导对章

程草案进行审查

登记管理机关核准（时限

30 天）

社会组织管理科社会组织管理科受理社

会团体章程草案并提出办理意见

窗口送达，章程文本对外公示

不属于许可范畴或
不属于本机关职权
范围的，出具《不

予受理通知书》并
说明理由

材料不齐全或
不符合条件的，
向申请人一次

性告知补办材
料

作出不予许可决定

的，制作文书、说
明理由，并告知依
法申请复议、提起

行政诉讼的权力

申请
申请人向市民政局窗口（网上）
提交材料，预审通过后，报纸质

材料



1-2-1.民办非企业单位成立、变更、注销登记

受理
窗口受理（0.5 个工作日）

承办
社会组织管理科初审并提
出办理意见（1个工作日）

审核
报民政局分管领导审核

（1个工作日）

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
条件的，向申请人一

次性告知补办材料

材 料 中
出 现 错

误 的 下
发 补 正
通知书，

进 行 材
料补正

决定

局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（1个工作日）

法定时限：60 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：5 个工作日

申请
申请人向市民政局窗口（网上）
提交材料，预审通过后，报纸质

材料

办结
出具行政许可决定书、归档、窗口送达

（1.5 个工作日）

作出不予许可决
定的，制作文书、

说明理由，并告知
依法申请复议、提
起行政诉讼的权

力

不属于许可范畴
或不属于本机关

职权范围的，出
具《不予受理通
知书》并说明理

由

依法公开

承办机构：市民政局社会组织管理局。

服务电话： 0559-2355359（社会组织管理局） 监督电话：0559-2355256（局办公室）。



1-2-2.民办非企业单位修改章程核准

承办机构：市民政局社会组织管理局。

服务电话： 0559-2355359（社会组织管理局） 监督电话：0559-2355256（局办公室）。

经业务主管单位同意，民办非企业单位（法人）

修改章程，须报登记管理机关核准。

登记管理机关不予核
准，提出章程不予核

准理由，退回原章程

登记管理机关予以核准，章程核准表签署意见、

章程加盖核准印戳，存档一份，业务主管单位、

民办非企业单位各留存一份。

民办非企业单位应向登记管理机关提交下列文件：

（1）核准申请书 1 份；（2）章程核准表一式三份；

（3）业务主管单位批件 1份；（4）修改后的章程一

式三份以及原章程一式两份。登记管理机关 5 日内

提出核准意见。

申请
申请人向市民政局窗口（网上）提交材料，预审

通过后，报纸质材料

窗口送达，章程文本对外公示



1-3 慈善组织公开募捐资格审批

承办机构：市民政局儿童福利科（慈善事业促进科）。

服务电话： 0559-2355260（社会组织管理局） 监督电话：0559-2355256（局办公室）。

申请

申请人向市民政局窗口网上

提交材料，预审通过后，报

纸质材料

受理

窗口受理

承办
具体经办人初审并
提出办理意见

审核
报分管领导审核

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条

件的，向申请人一次性告

知补办材料

材料中出现错误的

下发补正通知书，

进行材料补正

决定

局领导作出决定

办结
制作公开募捐资格证书、

归档、窗口送达

法定时限：20 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：18 个工作日

审查
儿童福利科（慈善事业
促进科）负责人提出审

查意见



1-4 建设殡葬设施审批

法定时限：20 工作日 承诺时限：16 工作日

承办机构：市民政局社会事务和区划地名科。

服务电话： 0559-2355860（社会事务和区划地名科） 监督电话：0559-2355256（局办公室）。

申请筹建

受理

审查

现场勘查

批准筹建

验收

批准经营

公告营业

由申办单位、县级民政部门（经

同级政府审核同意），逐级向市

民政局提出申请。
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的，出具

受理通知书；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

合法定形式的，一次性告知需要补

正的内容，出具补正材料通知书；

不符合受理条件的，出具不予受理

通知书。

按照许可条件对申请人提

交的材料内容进行合法

性、真实性、可行性审查。

对符合条件的，出具同意建设的批

复文件；不符合条件的，退回有关

申报材料，并书面告知理由。

验收合格颁发《经营性公墓证书》；

验收不合格责成公墓单位整顿，整

顿完成后，再次申请验收。



1-5 地名命名、更名审批

法定时限：7工作日 承诺时限：7 工作日

申请

机关、企业事业单位、基层

群众性自治组织等提出申

请，并提交申请材料。

受理

根据申请材料，决定是

否受理。

审核

依据《地名管理条例》等

有关规定，分级分类审核。

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条

件的，一次性告知补充材

料

批复

符合条件予以命名、更名

承办机构：市民政局社会事务和区划地名科。

服务电话： 0559-2355860（社会事务和区划地名科） 监督电话：0559-2355256（局办公室）。


	1-5 地名命名、更名审批

